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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人寿鸿利金生终身寿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

《华泰人寿鸿利金生终身寿险（分红型）》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持有人可
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该产品的盈余分配权，未来的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
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同”
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华泰人寿鸿利金生终身寿险（分红型）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指合同的被保
险人。

关于分红型保险产品
分红型保险产品是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成果产生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人身保
险产品。分红型保险产品除具有基本保障功能外，保险公司每年还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
定红利分配，即客户可以与公司一起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但红利的分配是不确定的，分红水平主要取决
于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成果。
我们的分红保险账户主要投资于债券、大额协议存款、股票和基金等，投资兼顾收益与风险，追求长期的
稳定增长。

投保须知
投保范围：0 周岁（出生满 7 日）至 69 周岁
保险期间：终身
交费方式：一次性交清、3 年期交、5 年期交

保险责任
一、年度有效保额

合同首个保单年度的年度有效保额为基本保险金额；自第 2 个保单年度起，各保单年度的年度有效保额
为基本保险金额与累积红利保险金额之和乘以如下比例：

保单年度 比例

第2个保单年度 （1+1.75%）（2-1）

第3个保单年度 （1+1.75%）（3-1）

……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第n个保单年度 （1+1.75%）（n-1）

若基本保险金额、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发生变更，则年度有效保额将按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累积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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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金额重新计算。

二、给付条件及内容

在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1）若被保险人在年满18周岁前身故或全残，我们将按以下两者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合同终止：

① 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合同的现金价值。

（2）若被保险人在年满18周岁（含）后且于交费期满日（含）前身故或全残，我们将按以下两者较大者
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合同终止：

① 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到达年龄对应给付比例；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合同的现金价值。

（3）若被保险人在年满18周岁（含）后且于交费期满日后身故或全残，我们将按以下三者最大者给付身
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合同终止：

① 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到达年龄对应给付比例；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合同的现金价值；

③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合同的年度有效保额。

各到达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如下：

到达年龄 给付比例

18－40周岁 160%

41－60周岁 140%

61周岁以上 120%

其中，到达年龄指的是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加上身故或全残时保单年度数(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算)，再
减去1后所得到的年龄。

上述身故保险金和全残保险金我们只给付其中一项。

合同所交保险费：

若在合同保险期间内未发生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合同所交保险费=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与累积红利保险金额之和为基础，按投保
时被保险人年龄计算出的合同的期交保险费×已经过并实际支付了保险费的期数；

若在合同保险期间内发生一次或多次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合同所交保险费=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合同最近一次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与累积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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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金额之和为基础，按投保时被保险人年龄计算出的合同的期交保险费×已经过并实际支付了保险费的
期数。

若基本保险金额、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发生变更，则以上各项保险金将按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累积红利
保险金额重新计算。

责任免除及其他免责条款
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保人本人外）退
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 其他免责条款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华泰人寿鸿利金生终身寿险（分
红型）》条款中以加粗显示的内容：“第 1.4 条 犹豫期”、“第 3.2 条 保险事故通知”、“第 7.1 条 
效力中止”、“第 10.1 条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第 10.2 条 年龄性别错误的处理”。

犹豫期及合同解除（退保）
 犹豫期

自您签收合同之日（含）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合同，如果您认为合同与您
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合同，我们将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支
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
除合同的通知书时，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合同成立后，您可以解除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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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红利及红利分配
我们的分红保险采用两差分红，红利来源是利差益和死差益。利差益为公司分红保险实际投资收益优于预
定投资收益产生的盈余；死差益为公司分红保险实际理赔支出优于预定理赔支出产生的盈余。
合同采用增加保险金额的方式分配红利。累积红利保险金额部分根据合同的约定参加以后各保单年度的红
利分配。我们的红利分配无终了红利。
我们每年将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经营状况确定本年度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
在合同有效期间的任一年度内，若确定合同有红利分配，我们将于红利分配日派发本年度红利。我们每年
至少向您提供一份本年度红利通知书。合同在效力中止期间不参与红利分配。
红利分配日为合同有效期间内某一会计年度内该保单周年日与我们确定红利分配方案日的较晚日。
我们将遵循公平性、可持续性和一贯性的原则，基于分红保险的经营状况以及对未来的合理预期，客观地
确定各年度的可分配盈余，使红利在您及公司股东之间、各投保人之间公平分配。我们在每一会计年度按
一定比例向分红保险的投保人分配可分配盈余，实际分配的比例不低于当年可分配盈余的 70%。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红利水平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对未来的合理预期；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红利水平
受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交费期间、保险期间、所购买的险种及交纳的保险费等因素影响。



第 5 页 共 7 页

投保示例一
投保信息

被保险人姓名 性别 年龄 保险期间 交费期间 年交保险费 基本保险金额

华先生 男 40 周岁 终身 3 年 100,000 元 262,700 元

华先生保险利益如下：
利益演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险费 保险利益

当年度增加红利保险金额 累积红利保险金额
保单年

度
期末
年龄

当年度保险
费

累计已交保
险费 保证利益 红利利益 保证利益 红利利益

1 41 100,000 100,000 -  1,036 -  1,036 
2 42 100,000 200,000 -  2,364 -  3,400 
3 43 100,000 300,000 -  3,690 -  7,090 
4 44 - 300,000 -  3,740 -  10,830 
5 45 - 300,000 -  3,791 -  14,621 
6 46 - 300,000 -  3,843 -  18,464 
7 47 - 300,000 -  3,895 -  22,359 
8 48 - 300,000 -  3,947 -  26,306 
9 49 - 300,000 -  4,001 -  30,307 

10 50 - 300,000 -  4,055 -  34,361 
20 60 - 300,000 -  4,632 -  78,024 
30 70 - 300,000 -  5,302 -  127,923 
40 80 - 300,000 -  6,078 -  185,122 
50 90 - 300,000 -  6,968 -  250,698 
60 100 - 300,000 -  7,988 -  325,875 
65 105 - 300,000 -  8,553 -  367,496 

保险利益

年度有效保额 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
期末现金价值保单年

度
期末
年龄

保证利益 含红利利益 保证利益 含红利利益 保证利益 含红利利益

1 41 262,700 263,736 160,000 160,631 58,122 59,186
2 42 267,297 270,757 280,000 283,624 153,800 157,351
3 43 271,975 279,315 420,000 431,335 278,932 286,460
4 44 276,735 288,143 420,000 437,315 283,600 295,292
5 45 281,577 297,249 420,000 443,376 288,337 304,385
6 46 286,505 306,642 420,000 449,520 293,142 313,745
7 47 291,519 316,330 420,000 455,747 298,017 323,382
8 48 296,620 326,323 420,000 462,057 302,961 333,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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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9 301,811 336,630 420,000 468,454 307,976 343,506
10 50 307,093 347,261 420,000 474,936 313,065 354,014
20 60 365,270 473,758 420,000 544,743 368,760 478,284
30 70 434,468 646,034 438,255 651,664 438,255 651,664
40 80 516,776 880,943 521,278 888,618 521,278 888,618
50 90 614,676 1,201,269 620,032 1,211,736 620,032 1,211,736
60 100 731,123 1,638,070 737,493 1,652,342 737,493 1,652,342
65 105 797,375 1,912,840 804,322 1,929,504 804,322 1,929,504

备注：
（1）上表的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
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2）红利的分配方式为增加保险金额；
（3）以上利益演示中，年度有效保额、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期末现金价值中的“含红利利益”为增
加了当年度红利保险金额后的数值；
（4）上表中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只给付其中一项；
（5）上表演示数值为保留整数后的结果。

投保示例二
投保信息

被保险人姓名 性别 年龄 保险期间 交费期间 年交保险费 基本保险金额

华太太 女 45 周岁 终身 5 年 100,000 元 436,500 元

华太太保险利益如下：
利益演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险费 保险利益

当年度增加红利保险金额 累积红利保险金额
保单
年度

期末
年龄

当年度保险
费

累计已交保
险费 保证利益 红利利益 保证利益 红利利益

1 46 100,000 100,000 -  933 -  933 
2 47 100,000 200,000 -  2,254 -  3,187 
3 48 100,000 300,000 -  3,569 -  6,756 
4 49 100,000 400,000 -  4,881 -  11,637 
5 50 100,000 500,000 -  6,191 -  17,828 
6 51 - 500,000 -  6,275 -  24,103 
7 52 - 500,000 -  6,360 -  30,464 
8 53 - 500,000 -  6,447 -  36,910 
9 54 - 500,000 -  6,534 -  43,444 

10 55 - 500,000 -  6,623 -  50,067 
20 65 - 500,000 -  7,572 -  12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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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75 - 500,000 -  8,681 -  203,099 
40 85 - 500,000 -  9,952 -  296,756 
50 95 - 500,000 -  11,409 -  404,128 
60 105 - 500,000 -  13,080 -  527,223 

保险利益

年度有效保额 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
期末现金价值保单

年度
期末
年龄

保证利益 含红利利益 保证利益 含红利利益 保证利益 含红利利益

1 46 436,500 437,433 140,000 140,299 51,241 52,190
2 47 444,139 447,381 280,000 282,044 131,613 134,912
3 48 451,911 458,906 420,000 426,501 232,663 239,779
4 49 459,820 472,078 560,000 574,930 348,768 361,236
5 50 467,866 486,976 700,000 728,590 475,580 495,004
6 51 476,054 502,342 700,000 738,654 483,616 510,321
7 52 484,385 518,191 700,000 748,853 491,774 526,095
8 53 492,862 534,538 700,000 759,192 500,059 542,344
9 54 501,487 551,399 700,000 769,670 508,474 559,082

10 55 510,263 568,791 700,000 780,291 517,021 576,324
20 65 606,929 775,735 612,217 782,494 612,217 782,494
30 75 721,909 1,057,805 728,200 1,067,024 728,200 1,067,024
40 85 858,671 1,442,441 866,151 1,455,008 866,151 1,455,008
50 95 1,021,341 1,966,937 1,030,240 1,984,076 1,030,240 1,984,076
60 105 1,214,828 2,682,148 1,225,413 2,705,517 1,225,413 2,705,517

备注：
（1）上表的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
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2）红利的分配方式为增加保险金额；
（3）以上利益演示中，年度有效保额、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期末现金价值中的“含红利利益”为增
加了当年度红利保险金额后的数值；
（4）上表中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只给付其中一项；
（5）上表演示数值为保留整数后的结果。

本说明书仅供参考，详细内容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客户（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以上产品说明书内容。

投保人签名：


